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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486201][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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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327384][bookmark: _Toc224486202][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锅炉、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广泛应用于能源、化工、冶金、电力、轻工、医药及公用工程等领域，其服役环境通常具有温差变化大、介质复杂、湿热交替明显、局部冷凝频繁、腐蚀因子多样及检维修周期长等特点。设备和管道在制造、安装、调试、运行及停工检修过程中，易受大气腐蚀、工业污染腐蚀、缝隙腐蚀、保温层下腐蚀及局部机械损伤等因素影响，导致基体减薄、表面失稳、运行风险上升和维护成本增加。采用适宜的长效防腐涂层体系并规范施工应用，是提高设备设施耐久性、降低全寿命周期维护成本和保障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当前，锅炉容器管道防腐工程在材料选用、表面处理、环境控制、涂层配套、施工工艺、质量检验和后期修补等方面，仍存在体系选择不一致、工序控制不到位、检验标准不统一和资料留存不完整等问题。尤其在高温、高湿、沿海、化工污染、凝露频发和保温结构包覆等工况下，如施工应用控制不严，易出现附着力不足、针孔、起泡、开裂、剥落、早期失效和局部腐蚀加速等现象，影响防腐效果和装置运行安全。
为规范锅炉、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用活动，统一施工准备、表面处理、材料管理、涂装实施、质量检验、验收修补及资料管理要求，制定本文件。本文件旨在为相关建设单位、使用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检验检测单位提供统一、可执行、可检查的技术依据。
本文件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外表面及相关钢制附件的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用，不替代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对存在特殊介质、极端温度、重防腐服役环境或特殊功能要求的工程，应在符合本文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设计文件和专用技术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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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锅炉容器管道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用指南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4327385][bookmark: _Toc224486203][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锅炉、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用的基本要求、材料与配套要求、基体表面处理要求、涂层施工要求、质量控制与检验要求、验收维护与修补要求、安全环保与资料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工业管道及其钢制支架、钢制附件、外护金属构件等外表面长效防腐涂层的新建施工、修复施工和局部重涂施工。
[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4327386][bookmark: _Toc22448620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5210 色漆和清漆  拉开法附着力试验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bookmark: _Toc224327387][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448620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长效防腐涂层 long-life anticorrosive coating
在规定服役环境和维护制度下，能够在较长周期内持续提供屏蔽、防锈、耐介质侵蚀和耐环境老化保护作用的涂层体系。

基体 substrate
接受表面处理和涂层施工的锅炉、压力容器、工业管道及其相关钢制构件表面。

表面处理 surface preparation
为获得规定清洁度、粗糙度和表面活性状态，对基体表面实施除油、除锈、除盐、除尘、打磨和缺陷修整等作业的过程。

配套涂层体系 coating system
由底漆、中间漆、面漆或者功能层按规定顺序组合形成，并共同实现防腐保护目标的完整涂层系统。

干膜厚度 dry film thickness
涂层固化后在基体表面形成的实际涂膜厚度。

复涂间隔 recoating interval
前一道涂层施工完成后，允许施工下一道涂层的时间范围。

露点温度 dew point temperature
在一定温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空气中水蒸气达到饱和并开始凝结时的温度。

局部修补 spot repair
对局部破损、失效、老化或经检验不合格的防腐区域，按规定工艺实施的局部重新处理和补涂作业。
[bookmark: _Toc224486206][bookmark: _Toc224327388]基本要求
总体要求
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用应遵循“材料适配、表面合格、工序受控、检验同步、缺陷可追溯”的原则。
施工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产品技术文件、施工方案和本文件要求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变涂层体系、涂装道数、设计厚度和施工工艺。
长效防腐涂层施工应与设备制造、安装、焊接、热处理、保温、试压和调试等工序协调衔接。前道工序未达到交接条件的，不应进行涂层施工。
对锅炉、压力容器和工业管道外表面存在锐边、焊瘤、飞溅、夹渣、层状剥离、凹坑、夹缝和其他不利于涂层成膜缺陷的，应在表面处理前完成修整。
涂层体系选择应与基体材质、介质泄漏风险、运行温度、外部环境、保温结构形式和维护条件相适应，不应采用与服役条件明显不匹配的材料体系。
施工现场应建立材料验收、表面处理、环境监测、过程检验和成品保护制度。未经验收合格的材料不得使用，未检验合格的工序不得转入下道工序。
施工、检验和验收全过程应形成记录，并做到内容真实、时间连续、责任明确、结果可追溯。

施工条件要求
防腐施工前应确认基体制造、安装和焊接作业已完成，且不再发生会破坏既有涂层的切割、焊接、打孔和重载碰撞作业。
基体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 3 ℃及以上；出现结露、结霜、降雨、降雪、大风夹砂或表面返潮时，不应进行表面处理和涂装施工。
施工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通风条件应符合产品说明书和施工方案要求。超出材料允许范围时，不应强行施工。
对密闭容器外壁、夹层结构、支架背面、管托接触区、法兰外缘、焊缝区、弯头、三通、补偿器和其他涂装困难部位，应在正式大面积施工前制定专项措施。
人员要求
施工人员应熟悉本文件要求、施工工艺、材料配比方法、设备操作方法和安全防护要求。
检验人员应能够实施表面处理质量检查、涂层厚度检测、附着力检查、外观缺陷识别和记录复核。
未经技术交底或者未掌握材料适用条件、配比要求和复涂条件的人员，不应独立实施关键工序施工。
[bookmark: _Toc224486207]材料与配套要求
一般要求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腻子、封闭材料和配套辅材应来自合格供应渠道，并具有产品合格证明、技术说明书和必要的检验资料。
同一配套涂层体系中的底漆、中间漆和面漆应按设计或者产品规定配套使用，不应随意混配不同厂家、不同品种或者不同固化机理的材料。
材料到场后应按批次验收。包装破损、超过贮存期限、发生沉降结块、明显胶化、异常分层、异味异常或者标签不清的材料，不得使用。
材料选用要求
长效防腐涂层材料选用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a）运行温度及其波动范围；
b）是否存在保温层下腐蚀风险；
c）外部环境中水汽、盐雾、酸碱性污染物和工业粉尘影响；
d）设备与管道外表面结构复杂程度；
e）检维修可达性和维护周期。
对长期暴露于工业大气和一般户外环境的锅炉容器管道外表面，宜采用环氧底漆加环氧中间漆加耐候面漆的配套体系。
对沿海、化工污染区、高湿凝露区和易受盐雾侵蚀环境，宜采用富锌底漆或者高屏蔽型环氧底漆，配套厚浆型环氧中间层和耐候面漆。
对存在保温层下腐蚀风险或者间歇升温、停机冷凝显著部位，宜采用耐温、耐湿热和耐渗透性能较好的专用防腐体系。
对长期高温外表面部位，应采用与相应温度等级相适应的耐热防腐体系，不应使用普通耐候装饰面漆替代耐热面层。为便于工程应用，不同服役环境下的常用配套涂层体系可按表1选用。
常用长效防腐涂层体系选用示例
	服役环境
	推荐配套体系
	适用说明

	一般工业大气环境
	环氧底漆 + 环氧云铁中间漆 + 聚氨酯面漆
	适用于一般室外设备、常温外表面

	沿海盐雾环境
	环氧富锌底漆 + 厚浆环氧中间漆 + 氟碳或聚氨酯面漆
	适用于高湿、高盐雾暴露环境

	保温层下易腐蚀环境
	高固体分环氧底漆 + 玻璃鳞片环氧中间层 + 
专用封闭面层
	适用于保温包覆前外表面

	凝露频繁环境
	环氧底漆 + 厚浆环氧中间漆 + 耐湿热面漆
	适用于冷热交替、外表结露区域

	中高温外表面
	耐热底漆 + 耐热中间层 + 有机硅耐热面漆
	适用于设计允许的高温外表面


材料贮存与调配要求
涂料及配套材料应在通风、干燥、阴凉、避免日晒和远离火源的条件下分类存放。
不同品种、不同颜色、不同批次和不同固化组分材料应分别标识和存放，不得混放混用。
双组分或者多组分材料应按产品规定比例调配，并充分搅拌均匀。超过适用期的已调配材料，不得继续使用。
现场稀释应严格控制稀释剂种类和加入量，不应以便于施工为由擅自超量稀释。
[bookmark: _Toc224486208]基体表面处理要求
一般要求
表面处理是长效防腐涂层施工的关键工序。表面处理不合格的，不得进入涂装工序。
表面处理前应完成除油、除污、焊渣清理、飞溅清除、锐边打磨和表面缺陷修整。
表面处理质量应同时满足清洁度、粗糙度、无可见油污、无附着盐类污染和无明显浮灰要求。
表面处理等级要求
对新制钢材或者全面除旧涂层后的钢表面，宜按设计要求达到相应喷射或抛射处理等级；对重防腐和长效体系，表面处理等级不应低于 Sa 2.5。
对现场无法实施喷砂或者抛丸的局部修补区域，可采用机械打磨方式处理，但处理范围、处理等级和适用部位应符合专项修补方案要求。
对焊缝、焊趾、切割边和角焊缝区域，应增加打磨和细部处理，不应存在影响成膜的尖角和毛刺。
表面清洁要求
处理后的表面不应有可见油脂、氧化皮、旧漆残留、锈蚀斑块、焊渣、灰尘和其他附着物。
喷砂或者抛丸处理后，应及时清除浮尘，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首道底漆施工。表面返锈、返潮或者二次污染后，应重新处理。
对可能存在盐分污染的表面，施工单位应根据环境条件和设计要求采取除盐措施；未经确认合格的盐分污染表面，不应直接涂装。
粗糙度控制要求
表面粗糙度应与所用底漆类型、干膜厚度和设计使用寿命相适应。
粗糙度过低导致机械咬合不足，或者粗糙度过高导致峰尖覆盖不足的，均不得视为合格表面。
喷射材料种类、粒径和喷射压力应根据基体厚度、材质状态和目标粗糙度控制，不应一概采用单一参数。
[bookmark: _Toc224486209]涂层施工要求
一般要求
涂层施工应按“底漆—中间漆—面漆”或者设计规定顺序实施。
每一道涂层施工前，应确认前一道涂层已达到规定状态，并符合复涂条件。
涂装方法可采用刷涂、辊涂、无气喷涂、有气喷涂或者其组合方式。所选方法应与构件形状、施工环境和材料特性相适应。
对焊缝、自由边、螺栓连接部位、法兰边缘、加强圈、支架结合部和管托接触区，应先进行预涂或者条带涂装，再进行大面施工。
首道底漆施工要求
表面处理合格后，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首道底漆施工。超过规定时限的，应重新检查表面状态。
底漆应覆盖均匀、无漏涂、无流挂、无明显针孔和无露底现象。
对表面形状复杂、焊缝密集和边角部位较多的构件，首道底漆施工不应省略预涂工序。
中间漆施工要求
中间漆施工前应检查底漆表面是否存在污染、粉化、起泡、发白和机械损伤。
中间漆应达到设计厚度要求，并保证层间结合良好。
复涂间隔超过产品允许上限时，应按规定进行表面拉毛或者其他处理后再施工。

面漆施工要求
面漆施工应在中间层厚度、外观和固化状态满足要求后进行。
面漆颜色、光泽和外观应满足设计要求，不应出现大面积色差、明显流挂、起皱、颗粒堆积和刷痕集中等缺陷。
对长期户外暴露部位，面漆应兼顾耐候性、保色性和耐污染性要求。
干膜厚度控制要求
各道涂层的干膜厚度和总干膜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干膜厚度不足的，不应以局部补刷代替系统性检查；厚度超厚并出现开裂、起皱或者内应力缺陷的，应按规定处理。
厚膜体系施工时，应合理控制单道成膜厚度，不应一次成膜过厚。
固化与成品保护要求
涂层施工完成后，应按材料要求进行固化养护。在未达到规定固化条件前，不应进行搬运、碰撞、包覆保温或者投入运行。
已完工涂层表面应采取防雨、防尘、防污染和防机械损伤措施。
对后续需安装保温层的设备和管道，应在防腐层验收合格后进行包覆，不应在未经验收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保温施工。
[bookmark: _Toc224486210]质量控制与检验要求
一般要求
质量控制应覆盖材料进场、表面处理、涂层施工、层间复检、最终检验和局部修补全过程。
检验应做到工序同步、记录及时、结果真实。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工序，不得进入下道工序。
进场检验要求
材料进场时应核查产品名称、型号、批号、生产日期、贮存期限、配套关系和合格证明文件。
必要时，应按工程要求对材料外观状态、混合状态和关键性能进行复验。
过程检验要求
表面处理完成后，应检查清洁度、粗糙度和表面洁净状态。
每道涂层施工后，应检查外观、漏涂、流挂、针孔、咬底、起泡、缩孔和局部损伤情况。
各道涂层达到规定状态后，应按规定检测干膜厚度；对设计要求较高的区域，应增加测点密度。
对关键区域和隐蔽后不易复查区域，应在封闭前完成专项检验。
附着力与外观检验要求
涂层附着力检验应按设计要求和相应标准实施。
对局部修补区域和大面积重涂区域，应重点检查层间附着力和局部边缘结合状态。
涂层外观应均匀完整，不应存在以下严重缺陷：
a）露底；
b）大面积针孔；
c）连续流挂；
d）成片起泡；
e）明显开裂；
f）成片剥落。
不合格处理要求
检验发现不合格时，应分析原因并采取返工、补涂、打磨重涂或者局部修补措施。
不合格处理后，应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或者办理验收。
不应以简单覆盖方式掩盖基层处理不合格、层间附着力不足或者体系失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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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要求
防腐涂层施工完成后，应组织验收。
验收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材料资料；
b）表面处理记录；
c）环境监测记录；
d）施工记录；
e）干膜厚度记录；
f）附着力检验记录；
g）外观检查结果；
h）缺陷整改记录。
验收结论宜分为合格、整改后复验和不合格。未达到设计要求和本文件要求的，不应判定为合格。
投运前检查要求
设备和管道投运前，应检查涂层表面是否因运输、安装、保温施工或者其他后续工序产生损伤。
发现划伤、碰伤、露底、局部起翘和其他机械损伤的，应在投运前完成修补。
运行维护要求
使用单位应建立涂层运行检查制度，定期检查外观状态、锈蚀迹象、起泡开裂、边缘破损和保温层下渗水风险。
对高温部位、凝露部位、法兰连接区、支架接触区、保温层收口处和排水不畅区域，应作为重点巡查部位。
发现局部失效时，应及时处理，不应长期带缺陷运行。
修补要求
局部修补前，应查明损伤原因和腐蚀状态。
修补区域应按规定重新进行除锈、打磨、清洁和边缘过渡处理，并采用与原体系相容的材料进行修补。
修补后涂层厚度、附着状态和外观质量不应低于周边原合格涂层的基本要求。
对大面积老化、成片剥落或者体系整体失效部位，不应仅做零散点补，应重新评估并实施系统性重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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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涂装施工现场应建立防火、防爆、防中毒、防坠落和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
涂料、稀释剂和清洗剂使用区域应保持良好通风，严禁明火作业。
在容器外壁高处、管廊、脚手架和狭小区域施工时，应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喷涂作业人员应按规定佩戴防护口罩、防护眼镜、防护手套和其他必要劳动防护用品。
环保要求
施工过程中应控制粉尘、噪声、挥发性有机物和废弃物排放。
喷砂磨料、废漆渣、废包装桶、废擦拭物和其他废弃物应分类收集并按规定处理，不应随意丢弃。
现场清洗和调漆作业不应污染地面、排水系统和周边环境。
资料管理要求
施工单位应建立完整的防腐施工资料。
资料内容宜包括：
a）施工方案；
b）材料合格证明及配套资料；
c）表面处理记录；
d）环境监测记录；
e）施工记录；
f）检验记录；
g）验收记录；
h）修补记录。
资料应真实、完整、清晰，并与实际施工部位、施工时间和检验结果一一对应。
施工资料、验收资料和后期修补资料应统一归档，便于后续维护和寿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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